
1Z301042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和地役权

类别 内容

1、土地
所有权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
城市市区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

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
留地、自留山，属于农民集体所有。



2、建设
用地使用
权

概念 只能存在于国家所有的土地上，不包括集体所有的农村土地。

设立

（1）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
新设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不得损害已设立的用益物权。

（2）出让或者划拨等方式。工业、商业、旅游、娱乐和商品住宅等
经营性用地以及同一土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应当采取招标、
拍卖等公开竞价的方式出让。

（3）自登记时设立。

流转、
续期
和消
灭

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将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互换、出资、赠与或者
抵押，应：（1）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相应的合同。使用期限由当
事人约定，但不得超过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剩余期限。

（2）应当向登记机构申请变更登记。
（3）附着于该土地上的建筑物、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一并处分。

建设用地使用权消灭的，出让人应当及时办理注销登记。

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



3、地
役权

概念

为使用自己不动产的便利或提高其效益而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不
动产的权利。

供役地  他人的不动产

需役地 自己的不动产

性质 1）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设立的用益物权

设立

2）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地役权合同。

3）自合同生效时设立。当事人要求登记的，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地
役权登记；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4）已设立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
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权利

未经用益物权人同意，土地
所有权人不得设立地役权。

转让
（地役
权与其
他用益
物权同
时转移）

1）需役地以及需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
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部分转
让时

转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受
让人同时享有地役权。

2）供役地以及供役地上的土地承包经
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
部分转让时

转让部分涉及地役权的，地
役权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



【2017年真题】97.关于地役权，下列表述正确的

是(  )。

A.当事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地役权合同

B.地役权合同应包括解决争议的方法

C.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签订时设立

D.地役权自地役权合同生效时设立

E.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

【答案】ABDE



1Z301052建设工程债的产生和常见种类

一、建设工程债的产生

建设工程债产生的根据有合同、侵权、无因管理和

不当得利。
依据 含义
合同 是债发生的最主要、最普遍的依据。合同产生的债被称为合同之债。

侵权

指公民或法人没有法律依据而侵害他人的财产权利或人身权利的行为。
如施工现场的施工噪声，有可能产生侵权之债。

脱落、坠落 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
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倒塌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抛掷物品或者坠落的物品 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使用人



无因管理 指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没有法律上的特定义务，也没有受到他
人委托，自觉为他人管理事务或提供服务。

不当得利 指没有法律上或者合同上的依据，有损于他人利益而自身取得
利益的行为。



1Z301061知识产权的法律特征

知识产权是权利人对其创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

权利。知识产权是权利人依法就下列客体享有的专有的

权利：（一）作品；（二）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

计；（三）商标；（四）地理标志；（五）商业秘密；

（六）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七）植物新品种；（八）

法律规定的其他客体。 



法律特征 含义

财产权和人身
权的双重属性

其他的民事权利都只有财产权或人身权的单一属性，只有
知识产权具有财产权和人身权的双重属性

专有性 具有绝对的排他性。权利人对智力成果享有专有权，其他
人若要利用这一成果必须经过权利人同意，否则构成侵权。

地域性 空间上的效力只及于确认和保护知识产权的一国法律所能
及的地域内。

期限性
知识产权仅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受到法律的保护，一旦超
过法定期限，这一权利就自行消灭。该智力成果就成为整
个社会的共同财富。



1Z301062建设工程知识产权的常见种类 

一、专利权

对象 授予的条件 期限

发明
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

20年

实用新型
10年

外观设计 新颖性外、富有美感和适于工业应用

专利申请日
（专利期限自申请日起
计算）

国务院专利行政主管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
为申请日。
如果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申请
日。

专利权的授予 自公告之日起生效



二、商标权

概念

（1）指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业者对其注册的商标依法
享有的专用权。
（2）不以使用为目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回。
（新）

内容及保
护对象

（1）同其他知识产权不同，商标专用权的内容只包括财产权，
商标设计者的人身权受著作权法保护。
（2）商标专用权包括使用权和禁止权两个方面。
（3）保护对象是经过国家商标管理机关核准注册的商标。

有效期 有效期为10年，自核准注册之日起计算。

续展

（1）可以无数次提出续展申请，需要继续使用的，应当在期
满前12个月内申请续展注册；在此期间未能提出申请的，可
以给予6个月的宽展期。
（2）每次续展注册的有效期为l0年。



1Z301071担保与担保合同的规定

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质押、留置和定金。

第三人为债务人向债权人提供担保时，可以要求债

务人提供反担保。反担保适用《担保法》担保的规定。

债权人 债权人

债权人

主合同

担保合同
反担保



担保合同是主合同的从合同，主合同无效,担保合同

无效。担保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担保合同被确

认无效后，债务人、担保人、债权人有过错的，应当根

据其过错各自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Z301072建设工程保证担保的方式和责任

一、保证的基本法律规定
项目 内容 

（二）保
证方式

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
保证。



（三）保证
人资格
 

具有代为清偿债务能力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公民，可以作为保证人。
但是，以下组织不能作为保证人：
1．国家机关不得为保证人，但经国务院批准为使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
经济组织贷款进行转贷的除外。
2．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以公益为目的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不得为
保证人。
3．企业法人的分支机构、职能部门不得为保证人。企业法人的分支机
构有法人书面授权的，可以在授权范围内提供保证。 

（四）保证
担保的范围

（1）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2）对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3）主债权转让  保证人在原保证担保的范围内继续承担保证
责任

（4）转让债务 应当取得保证人书面同意，保证人对未经其
同意转让的债务，不再承担保证责任。（5）协议变更主合同

（五）保证
期间 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6个月



1Z301073抵押权、质权、留置权、定金的规定

一、抵押权
类别 内容

（三）
抵押的
效力

（1）范围 包括主债权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抵押权的
费用。

（2）义务

抵押人有妥善保管抵押物并保证其价值。 
抵押人的行为足以使抵押财产价值减少的，抵押权人有
权要求抵押人停止其行为。 

抵押人经抵押权人同意转让抵押财产的，应当将转让所
得的价款向抵押权人提前清偿债务或者提存。 

转让的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
分由债务人清偿。 

（3）抵押权与
其担保的债权

同时存在。抵押权不得与债权分离而单独转让或者作为
其他债权的担保。



（四）
抵押权
的实现

（1）实现

债务履行期届满抵押权人未受清偿的，可以与抵押人协议以
抵押物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受偿；
协议不成的，抵押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其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归抵押人所有，不足部分由债务
人清偿。

（2）清偿
顺序（同一
财产向两个
以上债权人
抵押的）

以登记生效的，按抵押物登记的先后顺序清偿；
顺序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自签订之日起生效的，按照合同生效的先后顺序清偿，顺序
相同的，按照债权比例清偿。

抵押物已登记的先于未登记的受偿。



三、留置

 项目  内容

含义
是指债权人按照合同约定占有债务人的动产，债务人不按照合
同约定的期限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权依照法律规定留置该财
产，以该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财产的价款优先受偿。

合同类型 因保管合同、运输合同、加工承揽合同发生的债权，债务
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



四、定金

 项目  内容

合同形式 应当以书面形式约定

合同生效 从实际交付定金之日起生效

合同金额 不得超过主合同标的额的20％

规则

（1）债务人履行债务后 定金应当抵作价款或者收
回

（2）给付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

（3）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定的债务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总结：

人（或法人）的担保 保证 第三人    

物（或权利凭证）的
担保

抵押 债务人或
第三人

不转移占有 动产、不动产

质押 转移占有 动产、权利

留置
债务人

转移占有 动产

钱的担保 定金 转移占有 钱


